佛光大學限制性招標議比價理由書

	財物名稱

 及數量

(中英文) 
	

	  符 合

限制性招標

  條 款

	· 本校財物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： 

· 請於下列符合之選項處打ˇ（可複選），公告金額（新台幣一百萬元）以上採購， 

  需報上級機關（教育部）核准。

□二、屬□專屬權利、□獨家製造或供應、□藝術品、□秘密諮詢，無其他合適之

       替代標準的者。（所稱專屬權利，指商標專用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、電路布局權、營業秘密或

         其他已立法保護之智慧財產權。勾選「專屬權利及獨家製造或供應」者，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。）
□四、原有採購之□後續維修、□零配件供應、□更換或擴充，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。
□五、屬□原型或□首次製造、□供應之標的，以研究發展、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
      者。（所稱供應之標的，包括工程、財物或勞務；所稱以研究發展、實驗或開發性質辦理者，指 

      以契約要求廠商進行研究發展、實驗或開發，以獲得原型或首次製造、供應之標的，並得包括測
        試品質功能所為之限量生產或供應。但不包括商業目的或回收研究發展、實驗或開發成本所為之
        大量生產或供應。）
□七、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，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

       數量者。

□十二、購買□身心障礙者、□原住民或□受刑人個人、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□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、□監獄工場、□慈善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。
□十六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（指機關承辦採購單位評估符合需要，經校長或授
        權人員核准者）

※限制性招標，指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(參照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)

	財物設備

主要功能

及符合限

制性招標

詳細理由

說    明
	※符合上列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     款，所附證明文件經查證屬實，請同意採限

  制性招標辦理。（內容包括：1.使用之目的與採購設備之關聯性。2.請附各項相關證明文件）



	申 請 人
	申請單位  主    管
	總務處經辦人
	總務長
	  會計室
	校        長
或授權核准人

	
	
	· 1.擬同意限制性招標

□ 2.擬不同意限制性招標

	
	
	


